附件27

信用管理文书电子送达确认书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告知事项
	一、受送达人同意适用电子送达的，应当向海关提供准确的电子送达地址，可自愿选择电子送达方式，以传真、电子邮件、手机短信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，代理人确认的送达方式、送达地址视为当事人确认的送达方式、送达地址。

二、受送达人变更送达地址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海关；未书面变更的，以其确认的地址为送达地址。因受送达人提供虚假地址或者提供送达地址不准确、送达地址变更未书面告知海关，致使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或者未及时送达，受送达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三、受送达人签署本确认书后，海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用直接送达、邮寄送达、电子送达等送达方式。

	电子送达
	□同意
	请选择具体的电子送达方式并填写电子送达地址：

□传真，号码为：
□电子邮件，邮箱地址为：

□手机短信，号码为：

	
	□不同意

	我已阅读海关电子送达方式确认书的告知事项，同意在办理_____________（具体事项）中采取电子送达方式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受送达人或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
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